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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會通過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意圖供行使

之用，而偽造、變

造幣券者，處無期

徒刑或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五

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

因而擾亂金融，情

節重大者，處死刑

或無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

犯罰之。 

第三條 意圖供行使

之用，而偽造、變

造幣券者，處無期

徒刑或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五

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

因而擾亂金融，情

節重大者，處死刑

或無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

犯罰之。 

第三條 意圖供行使

之用，而偽造、變

造幣券者，處無期

徒刑或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五

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

因而擾亂金融，情

節重大者，處死刑

。 

第一項之未遂

犯罰之。 

一、修正第二項，於

句末增列「或無期

徒刑」五字。 

二、唯一死刑之罪並

無任何挽回之機會

，而本項犯罪亦非

侵害生命權之犯罪

，故不宜單獨處以

唯一死刑，而宣增

加無期徒刑，使法

官審判之際有選擇

科處刑罰之裁量權

。 

三、為符合現代刑法

思潮，由唯一死刑

之罪修正為相對死

刑，使決定審判得

依犯罪情節之不同

，於客觀上能有合

理之差距，以彰顯

我國對人權之重視

。 

審查會： 

照案通過。 

 

 


